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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家审计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促进政府受托社会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而建立国家

治理结构是受托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治理结构的建立和治理机制的应用都离不开审计，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的本

质就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它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协调、配合，共同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完

善和功能的提升。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审计；本质 

  准确把握国家审计的本质，有利于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推动审计理论的创新以及审计事业的发展。2011年7月，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

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上提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著名论断引起了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并展开了广泛讨论。笔者不揣浅薄，也拟就此话题提出一管之见。本文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探讨国家审计的本质，以期进

一步明确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不断充实国家审计理论研究。 

   一、国家审计本质的变迁：以公共受托责任的演进为线索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受托责任关系的发展变化是推动审计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杨时展教授提出的：“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又

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杨时展，2007）。现结合公共受托责任的演进,考察国家审计本质的变迁情况。 

   （一）经济监督论 

   在公共受托责任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各级受托方承担的是受托财务责任，委托方关注的重点是受托资产的安全性以及公共资源的使用

是否遵循立法程序，国家审计以经济监督为主。例如，1921年美国《预算和会计法案》将审计总署定位在“独立于执行部门，复核、控制和审

计政府账务，报告整个联邦政府的运行”。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杨纪琬、管锦康、杨时展、程能润、阎金锷等人为代表审计学家一致认为

经济监督是审计的本质。“审计本质上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它具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指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经济监

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其二是指审计具有独立性，独立性是审计监督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键所在”（阎金锷，1989）。在

这一阶段国家审计的本质是经济监督活动，目标是以价值独立的方式，检查政府受托方在财务事项方面是否遵循了合法性、合规性和真实性。 

   （二）经济控制论 

   随着公共资源支出规模的扩大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强调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性和政府决策的效果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

起，委托方关注的重点由公共资源的合法性、合规性和真实性转向关注公共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此时，对于受托方而言, 履

行以前的受托财务责任已经不能满足委托方的要求，公共受托责任发展到受托管理责任。在受托管理责任观下，以经济监督论界定国家审计的

本质不能体现国家审计的全部基本职能，国家审计相应的从以经济监督为主转向以经济控制为主。控制包含监督，控制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监督处于协作地位，为某种控制目的服务。经济控制取代经济监督成为国家审计的本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被各国政府忽视的环境、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由经济发展引起的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土地沙漠化以及海洋污

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各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增

长方式不科学、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共性问题之外，还存在资源

短缺、利益分配不均、城乡差距等个性化的社会问题。作为委托方，社会公众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及时发现、解决甚至防范经济发展中产

生的社会问题。对作为受托方的政府来说，仅仅履行受托财务责任、受托管理责任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新的受托责任——受托社会责任作

为公共受托责任的高级形式应运而生。相应的，国家审计的本质也无法仅仅以“经济监督”和“经济控制”来界定。在上述背景下，刘家义审

计长提出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论断为探索国家审计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

路。 

   二、国家治理是受托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国家审计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国家基本政权组织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国家治理的需求中去揭示其本质”（曾寿

喜、刘国常，2007）。在现代国家中，人民通过法律将权力、责任委托给人民意志的代表——国家，国家再用法律形式将这些权力和责任分解

给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履行责任的公共权力机构。公共权力机构对公共资源、公共财政、公有资产等的配置、管理和使用即受托社会责任的履

行就是国家治理。受托社会责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三点：其一，受托社会责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旨在保证各

种受托社会责任关系能够有效履行；其二，受托社会责任与国家治理的目标一致，受托社会责任的目标反映委托人对受托人提出的要求，它代

表了社会成员的客观需要，而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协调，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全面、

均衡发展，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其三，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依赖于国家治理的完善。国家治理是一系列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安排，对

其进行完善可以维持良好的受托社会责任关系（蔡春、蔡利，2012）。因此，针对特定形式的社会，建立相应的治理结构是受托社会责任履行

的必然要求，建立国家、政府治理结构正是受托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国家审计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受托责任内容的不断拓展是推动国家审计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国家审计的根

本目标是促进政府受托社会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而建立国家治理结构是受托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任何组织都需要治理，都需要建立适当的

治理结构，运用适当的治理机制，解决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治理结构的建立和治理机制的应用都离不开审计。组织治理要求审计作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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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者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治理当中。因此，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挥其功能促

进国家治理的完善。 

   三、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统” 

   杨时展教授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这是对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相互关系的高度概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西

周时由宰夫执行的实地稽查审计是国家审计的萌芽。据记载“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

吏之治”。即宰夫负责政治监察，掌理治理之法，监视官吏严格遵守和执行朝法。可以认为审计在萌芽时就已经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挥着监控的作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进一步提高、充实和丰富了审计制度，主要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审

计机构——比部（文硕，1990）。比部在当时的基本职能是财务审计，它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审计作为独立机构开始参与国家治理。审计发展的

历史表明，国家审计自产生之日起就已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早期的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还是今日的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稳定

等，只是时代赋予国家审计不同的使命。归根结底，国家审计都是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着审计功能。 

   从制度上来看，国家审计的制度安排都是依据国家宪法或专门法律法令确立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

纲》中提出五权宪法，中央政府设立五院，即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以试行五权之治。监察院下设审计部，掌理审核全

国财政，并分区设立监察使。1982年我国新宪法规定，国务院下设审计机关，在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1983年9

月，我国审计署正式成立。国家审计坚持“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的审计工作方针，切实有效地履行审计监

督的法定职责。我国国家审计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改革开放，强化权力制约，推动民主法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实践上来看，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有腐败治理、维护经济安全、提高政府透明度以及协助应对危机

等。 

   无论从国家审计的发展历史、国家制度的安排还是社会实践上来看，国家审计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

这个大系统中应该如何定位呢？2011年7月刘家义审计长在中国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论坛上提出“审计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

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的论断是对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科学定位。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不同的机构分别担负起决策、执行和监督控制的职责，从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决策系

统、执行系统和监督控制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国家治理中确保受托社会责任切实履行的“免疫系统”是一个由众多的、形式不一的“免

疫系统”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就包括国家审计“免疫系统”，除此之外，纪检、监察等也是国家治理中特有的“免疫系统”。 所以与其

说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不如说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中“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或一个子系统（杨肃昌、李敬道，2011）。国家审

计作为国家治理中“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或一个子系统，其形成、发展以至于功能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完善相

联系的。如同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功能可能会因为其他系统的弱化而降低一样，审计“免疫系统”也必须要与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相互协调、配

合，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的加强，必然会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提

升，最终更好地推动和服务国家治理。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的进一步强化，又离不开国家治理大系统的完善与支持。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受托责任内容的不断拓展是推动国家审计不断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国

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促进政府受托社会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而建立国家治理结构是受托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治理结构的建立和治理机制的

应用都离不开审计，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的本质就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

统”，它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协调、配合，共同促进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功能的提升。（肖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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